
女士们、先生们，新闻界的记者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

欢迎大家参加我厅新闻发布会。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关

心关注和大力支持。

生态环境监测是环境保护的基础工作，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支撑。“十三

五”期间全省生态环境监测各项任务圆满完成，成效显著。近期，云南省生态环

境厅印发实施了《云南省“十四五”生态环境监测规划》。今天，我们召开新闻

发布会，向各位媒体朋友介绍《云南省“十四五”生态环境监测规划》的相关情

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首先我向大家介绍出席今天发布会的发布人。他们是：云南省生态环境厅生态环境监测

处处长徐璇先生；云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副主任赵琦琳先生。

今天参加发布会的还有省生态环境厅相关处室负责人。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中央驻滇部分新闻媒体和省级部分新闻媒体的朋友们。

欢迎大家 !

今天的发布会有两项内容：一是请生态环境监测处处长徐璇先生介绍《云南省

“十四五”生态环境监测规划》的相关情况；二是回答大家关心的有关问题。下面，我们

依次进行。

首先请生态环境监测处处长徐璇先生作介绍。有请！



省生态环境厅生态环境监测处处长 徐璇

女士们、先生们，新闻界的各位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云南省“十四五”生态环境监测规划》（以下简

称《规划》）。

“十三五”期间，我省全力推进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和监测工作任务落实，在生态环境监测能力建设、

监测网络国土空间覆盖、监测自动化水平提升等各个领域成效显著。但同时，仍然存在生态环境监测

体制机制不够完善、监测网络还不健全等问题。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指导监测事业发展的科学方法，提出了“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方

法论。“十四五”期间，按照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我省生态环境监测事业发展目标是构建天地一

体、涵盖各环境要素、生态结构、生态功能、生态红线的综合评估与考核体系，加快推进传统环境监

测向生态环境监测转变。省委、省政府也从加快建成全域生态环境监测网、推进天地一体化监测手段

综合应用、提升污染源自动监控水平、健全生态环境监测质量管理制度和溯源体系等方面对新时期监

测工作提出了要求。

为贯彻落实上位规划要求，全面推进“十四五”生态环境监测能力建设，我厅编制印发了《云南省“十四

五”生态环境监测规划》，为全面强化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和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提供监测支持。

《规划》在总结我省生态环境监测能力建设成效、存在问题、面临形势等基础上，提出了“十四五”期

间监测能力建设的目标、主要任务、重点工程；并衔接《云南省生态环境信息化建设“十四五”规划》，

力求形成监测感知与信息化应用的合力。《规划》的实施，有助于建立全省生态环境“天空地”一体化

监控体系，提供真实、准确、全面的数据，形成预警预报体系，服务科学决策、精准监管、便民服务。

下面，由我介绍《规划》的主要内容：

（一）现状与形势

“十三五”期间，我省构建了一支以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为核心、省厅驻 16 个州（市）生态环境监测

站为骨架、129 个县级监测站为支撑的监测队伍。“十三五”末期 114 个监测站通过检验检测机构资质

认定，具备获得法定数据来源的资质。全省环境监测站的标准化率为 67.4%，较“十三五”初期提高了

16.8%；建成了 152 个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370 个地表水监测断面、223 个县级及以上集中式

饮用水水源地监测点、1433 个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点位、140 个国控、省控辐射监测点位以及城市噪



声、酸雨和农村生态环境质量监测网；建成了 152 个空气自动监测站，实现了 129 个区县全覆盖，

建成国家级水质自动监测站 108 个，建成辐射环境自动站 27个。建立了省级污染源监控中心，全省

安装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的企业达到 850 余家，数据传输有效率为 99.11%。建立省重点排污单位名

录，定期开展执法监测；应急监测基础能力得到加强，省中心、州（市）级应急监测能力明显提升，

具备了开展重金属、有毒有害气体、生物毒性等项目的快速检测能力。同时，监测信息互联共享、监

测数据质量控制、监测信息化建设等方面也稳步推进。

以上是我省“十三五”时期生态环境监测取得的主要成绩，但另一方面，仍存在一些困难和不足。比如

现行生态环境监测体制难以有效规范和加强地方生态环境监测机构队伍建设；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在各

环境要素统筹、信息共享、统一发布、上下协同上仍需加强；州（市）和县（市、区）生态环境监测

能力严重不足；监测数据质量控制不够稳定；生态环境监测信息化应用仍不充分等问题。

“十四五”期间，生态环境监测需要面对许多新形势和挑战，未来，监测工作要全面融入经济社会发展；

要适应生态环境管理体制改革；要服务生态环境管理转型；要满足人民群众对健康环境和优美生态的

迫切需求。这些挑战，势必要求我们对监测工作进行全盘规划和长远布局。

（二）总体要求

包括指导思想、基本原则、规划目标。在充分考虑我省生态环境监测工作开展情况的基础上，经多次

讨论、研究，确定了面向发展、服务公众；注重质量、协同融合；智慧精准、科技赋能；权责清晰、

协同高效的发展原则，构建实现政府主导、部门协同、企业履责、社会参与、公众监督的“大监测”格

局。

（三）主要任务



一是构建监测体系新格局。针对省以下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垂直管理改革和“放管服”改革等新形势新问

题，在完善法规制度、细分监测事权、优化运行机制、增强监测能力、培育人才队伍等方面协同发力，

持续推进生态环境监测体制机制、基础能力和队伍建设改革创新，建立完善现代化生态环境监测体

系。

其中重点是增强监测能力。以提高业务运行效能、补齐监测能力短板为主线，有针对性的提升省中心、

州（市）、县（市、区）三级监测机构的人员能力素质、实验室条件和仪器装备配置水平，确保生态

环境监测能力、监测数据质量、支撑能力和服务水平不断提升。省级层面，不断加强省生态环境监测

中心的能力建设和技术创新力度，充分发挥省中心作为全省生态环境监测技术中心、数据中心、质控

中心、预警应急中心及培训中心的突出作用。统筹调度全省生态环境监测重点任务和跨流域、跨区域

监测工作，完善区域联动应急响应与调度支援。州（市）层面，根据全省 16个州（市）的经济社会

发展水平、业务需要和监测能力现状，逐步补齐实验室仪器设备及实验室升级改造，提升环境质量监

测能力，提高污染源监测水平，建立生态状况监测能力。发挥对辖区内县（市、区）生态环境监测站

的技术指导和支持作用。县（市、区）层面，根据各县（市、区）不同的类别和发展定位，对涉重金

属、涉有机化工等的县（市、区），有针对性的配置仪器设备和改造实验室，提升现有监测能力，保

障辖区内乃至周边县（市、区）的常规监测、特征污染物监测和应急监测等业务的开展，发挥对周边

县（市、区）的技术指导和支持作用，从而更好地支撑环境管理。

二是保障基础监测工作。从空气、地表水、土壤、地下、声环境、生态、农村环境、实验室分析能力、

污染源监测九个方面对常规监测能力建设进行了规划。通过优化监测点位设置，提升监测自动化水平，

丰富新污染物监测指标、强化监测结果运用等方面进一步优化基础监测工作。



三是推进监测创新发展。着重从空气、地表水、土壤、生态质量、实验室分析能力五个方面强化创新

技术的研究应用，探索符合我省独有条件下，在新技术、新的监测领域的研究方向。

四是提升应急监测能力。按照“平战结合、分区分级、属地管理、区域联动”的原则，建立省-区域-市-

县四级的环境应急监测网络，健全省生态环境应急监测统筹、调度、联动机制和分级响应机制，分级

开展应急监测工作。

五是强化质量监督管理。从保障环境监测质量管理体系正常运行、强化数据质量监管能力、构建四级

生态环境监测质控体系、严厉打击监测数据弄虚作假、推进数据智慧应用等方面开展监测质量管理建

设。

六是推进数据智慧应用。依托《云南省生态环境信息化建设“十四五”规划》，整合优化信息化资源，

创新运用信息化手段，以完善生态环境监测大数据平台建设、加强生态环境监测数据辅助决策应用、

加大生态环境监测信息公开力度三个方面作出了规划。

（四）重点项目

根据发展规划，拟定了云南省“十四五”生态环境监测规划重点项目。包括大气、地表水、土壤环境监

测等能力建设项目，生态系统动态监测等创新研究项目、重点州市、县区应急监测能力建设项目，环

境监测保障等四大类别。

（五）综合保障



为确保《规划》顺利实施，提出了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制度建设，强化信息公开，强化宣传引导等 4

个方面的保障措施，确保《规划》顺利有效的实施。

《规划》在拟制时着重突出监测能力提升和监测工作对环境管理支撑作用，紧紧围绕现代生态环境治

理体系建设目标，系统谋划生态环境监测体系改革创新，健全监测与评价制度，加快构建政府主导、

部门协同、企业履责、社会参与、公众监督的“大监测”格局，完善体制机制，筑牢数据根基，深化评

价应用，激发创新活力，增强内生动力，实施监测网络和机构能力建设重大工程，夯实基础能力，锻

造铁军先锋，加快实现生态环境监测现代化，充分挥发生态环境监测的支撑、引领、服务作用。

以上是我对《规划》内容的简要介绍，谢谢！

陈丽：

谢谢徐璇处长的介绍。下面，进入记者提问环节，请记者朋友提问，提问前通报

所在媒体。

都市时报记者

云南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请问十四五期间我省在生态质量监测方

面有什么规划？

徐璇：

感谢记者朋友的提问。“十四五”期间云南省将深入贯彻生态环境监测新理念，



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化技术，提升信息化技术手段对监测业务的支撑能

力，突出“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做到监测先行、监测灵敏、监测

准确。

在空 气质 量监测 方面 ， 尝试融合运用环境 DNA、微型化传感器监测等新型感知技

术，结合固定、移动载体，开展网格化自动监测及预警技术应用，形成空间 、地

面监测监控技术能力，提升发现问题的及时性和敏锐性。试点在部分州（市）开

展开展污染成因分析及追踪溯源，推进数据挖掘、综合分析向精细化发展，做到

“问题精准、时间精准、区位精准、对象精准、措施精准”，有效支撑生态环境

治理决策。

在地 表水 环境质 量监 测方面 ，提升污染来源溯源能力，在典型工业园区开展地表

水环境污染溯源监测实验室能力、实验室溯源监测数据库系统、溯源排查技术能

力建设试点研究，逐步建立流域特征污染物特别是重金属等有毒有害污染物源清

单，建设水环境污染溯源机制 、规范及标准，形成统一、有效的水环境污染溯源

体系，不断补齐我省环境监测中“重定量、轻定性”的短板，为生态环境管理部

门提供行政决策急需的技术支撑能力。依托地表水手工监测数据及自动监测分析

结果，强化主要污染因子监测，掌握水质变化和污染扩散规律，研究开展水质和

污染源的关联分析。以长江流域或珠江流域为突破口，逐步建立云南省 6 大水系

所有入河排污口主要污染指标的监测网络，开展排放口影响水域水质监测评价研

究。

在土 壤环 境质量 监测 方面 ，结合我省农用地污染状况详查结果，在云南省重金属

污染问题突出区域开展污染成因排查研究，探索耕地土壤污染成因排查、监测分

析的方法与技术规范；提出针对性的耕地污染防控对策建议，为深入推进受污染

耕地土壤污染源头管控提供技术支持。

在生 态质 量监测 方面 ，一是开展生态质量监测评估，结合我省生态环境管理要求

和实际情况，以生态环境重点保护与监管区域、州市和县域为基本单元，根据相

关生态监测标准和技术规范，完善生态质量报告制度，每年开展生态保护红线、

自然保护地、九大高原湖泊、长江经济带、州（市）和县域六个尺度的生态质量

监测评价并发布相关报告。二是服务生态保护监管，全面提升遥感影像处理、智

能解译和分析评价能力，对全省生态保护红线区、自然保护地、九大高原湖泊、

长江经济带（云南段）等重点保护区域的人类活动实现遥感监测全覆盖，建立全

省生态保护红线遥感监测信息平台，为生态监管与执法提供支撑。

在实 验室 分析能 力方 面， 坚持以“监测先行、监测灵敏、监测准确”为导向，加

强卫星、高光谱遥感 、高分辨质谱等高新技术、新型感知装备与系统的应用，提

高痕量、超痕量分析检测能力。探索由常规理化指标评价监测向水生态综合评估

的转变，增设与人体健康密切相关的监测指标。在重要饮用水源地、高原湖泊和

主要河流试点开展水中持久性有机物、抗生素、内分泌干扰物、全氟化合物等新

污染物手工监测；在长江经济带和高原湖泊开展水生生物监测，并争取进一步拓

展自动监测指标，逐步扩展重金属、氟化物、叶绿素、藻类生物量、生物毒性等

水质特征指标。

十九大以来，党和国家对生态环境管理提出新要求和新任务，生态环境部负有

“组织对生态环境质量状况进行调查评价、预警预测”的职责。按照《关于印发

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方案的通知》和《关于印发〈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方案

实施计划〉的通知》等文件要求，为落实《生态环境监测规划纲要（ 2020-2035

年）》《区域生态质量评价办法（试行 ）》《 2022 年国家生态环境监测方案》《 2022

年生态质量监测方案》和《国家生态质量地面样地布设方案》，支撑我省生态保

护与监管，评价区域生态质量 ，2022 年开始规划我省全域生物多样性地面监测样

地布设，计划 2023 年全面开展生物多样性地面监测。

依据我省生态系统类型和土地利用现状分布状况，将生物多样性地面监测样地分

为 6 类，分别为森林、草地、湿地、水体、农田、城乡。全省生物多样性地面监



测样地共布设 996 个，其中农田 82 个，占 8.2%，森林 517 个，占 51.9%，草地

53 个，占 5.3%，水体 202 个，占 20.3%，城乡 131 个，占 13.2%，湿地 11 个，

占 1.1%。 2022 年完成监测样地现场核实， 2023 年开始每年开展一次生物多样性

地面监测，主要监测陆生生物、水生生物、鸟类、两栖类和蝶类等。

生物多样性地面监测补齐了生态环境质量监测短板，结合卫星遥感监测和无人机

低空遥感监测，初步建立了我省“天空地”一体化生态质量监测网络，将为我省

开展“省 -区域（流域）-市 -县”不同尺度的生态质量评价提供数据和环境管理提

供技术支持。谢谢！


